茶陵县住建局惠民惠农政策公开

	序号
	政策主管部门
	政策项 目名称
	政策优惠对象
	政策优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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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发放对间
	文件依据
	备注

	1
	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
	农村危房改造
	保障对象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1.拆旧建新。拆旧建新补助2.5万元/户，建新必须拆旧，否则不予补助；无房新建补助2万元/户；

2．修缮加固。补助标准按照《茶陵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确茶陵县贫困户零星改造（修缮加固）单价标准的通知》（茶农危改办发〔2017〕3号）文件对应的改造项目进行计算，最终实际补助金额控制在户均1万元以内。

另为了不因建房造成新的贫困，根据我县农村建房实际情况，新建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控制在220㎡以内，不得豪华装修。
	农户申请-村级评议-联合审核-三级公示-函告农户
	每年
一次
	每年年底前
	《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4部门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2021]58号
	已纳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


